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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/CBJ 2101-2019《白酒年份酒》团体标准第3号修改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T/CBJ 2101-2019《白酒年份酒》团体标准修改内容如下：
1. 将“3.1白酒年份酒”中“标注年份取加权平均酒龄的整数”改为“标注年份不应大于加权平均酒龄的整数”。：
2. 将“8.1 标注内容”中“年份年限、原料、年份酒准入编号、产品备案编号、年份酒详细信息查询入口等。标方法见附录A”，修改为“年份信息等”，同时删除附录A。
